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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环审〔2016〕11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贺州至巴马公

路（都安至巴马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贺州至巴马公路（都安至巴马段）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拟新建项目位于河池市都安县、大化县和巴马县境内。

项目由主线、澄江连接线、大化连接线、都阳连接线、民安连接

线 4 条连接线和百马、渡口 2 条支线组成。主线起于（桩号

K359+000）河池市都安县澄江乡东谢村 G210 国道附近，与规划

的贺州至巴马高速公路来宾至都安段相接，总体走向由东向西，

路线向西与兰海高速公路（G75 线）都安至南宁段相交后，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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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都安、大化、巴马三县，终点位于河池市巴马县县城以西巴马

镇拉塘村附近（PK478+933），与在建的河池至百色高速公路相接。

总长 119.140 千米，按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行车速度 100 千

米/小时，双向四车道，路基宽度 26.0 米，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澄江连接线（L1）起于都安县澄江乡东谢村附近(桩号 L1K0+000)，

接国道G210，向西经老康村，终点接澄江互通式立交（K359+840），

全长 0.604 千米;大化连接线（L6）起点位于大化县城北面将军山

附近，向北沿省道 S211（忻城至大化二级公路）布设，经大化五

中、百凌村，凤翔村，终点接大化互通式立交（AK375+620），全

长 10.868 千米；都阳连接线（L7）起于大化县都阳镇那肯村附近，

与国道 G355 线大化至巴马二级公路相接，向南跨越红水河后，

经百架、那陇村，终点接都阳互通式立交（DK407+440），全长 3.968

千米；民安连接线（L4）起于巴马县那桃镇民安村附近，与国道

G355线大化至巴马二级公路相接，向北经石湾村，终点接民安互

通式立交（K456+900），全长 0.96 千米；百马支线（L10）起于百

马乡政府，路线向西北方向沿红水河南岸布设，经常谷村，终点

位于百马乡百架村附近，与都阳连接线顺接，全长 9.447 千米；

渡口支线（L8）起于都阳连接线那肯红水河特大桥南桥头，路线

向西沿红水河南岸布设，终点位于都阳镇江南渡口，全长 3.475

千米。其中：大化连接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80 千米

/小时，路基宽 12 米；澄江、都阳、民安 3 条连接线采用二级公

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60 千米/小时，路基宽 10 米；百马、渡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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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均采用三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30 千米/小时，路基宽 7.5 米；

均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工程总投资 1742878.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估算 5280.7万元。

公路全线共设置大桥 60 座/25249.5 米、中桥 3 座/262 米、隧

道 36 座/43235.5米，涵洞 254 道，互通式立交 7 处、分离式立交

11 处、通道 25 处、服务区 2 处，停车区 2 处，监控分中心 1 处

（与大化服务区合建），隧道管理养护站 4 处，收费站 5 处，养

护工区 4 处（分别与澄江互通收费站、大化互通收费站及两处服

务区合建）。

工程总挖方量为 3409.39万立方米（其中表土剥离量 106.14

万立方米），总填方量为 2435.33 万立方米，弃方 1635.03 万立方

米，拟设置弃土场 28 处，表土堆放场 18处，取土场 8 处。

推荐方案（含连接线、支线）穿越了都安地下河国家地质公

园自然生态区、大化红水河-七百弄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一般景区

和核心景区、巴马县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水域和陆域，

马山县百龙滩镇红水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陆域（该饮

用水源保护区跨马山县、都安县，路线穿越位于都安县境内保护

区范围）、大化县都阳镇板么红水河饮用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陆域、大化县古河乡伏龙泉饮用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大化县

江南乡坡冠饮用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大化县大化镇景山村自

来水厂水源地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大化县大化镇凤翔村敢马水厂

水源地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古河乡四联村四联饮水工程水源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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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二级保护区等共 2 处生态敏感区和 9 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还穿越了《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总体规划（2013-2030）》、《大

化瑶族自治县县城总体规划修编（2011-2030）》、《巴马瑶族自

治县县城总体规划（2014-2035）》等 3 处县级规划区和《大化瑶

族自治县百马乡总体规划（2011~2030）》、《大化瑶族自治县江

南乡总体规划（2011~2030）》等 2 处乡镇级规划区。

拟建公路与《广西都安地下河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4~2025

年）》不符，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都政函〔2016〕102 号

文同意公路建设，并对《广西都安地下河国家地质公园规划

（2014~2025 年）》进行修编。建设单位已委托编制了《贺州至

巴马高速公路（都安至巴马段）路线穿越红水河-七百弄风景名胜

区的影响评价报告》，该报告目前已经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的评审。

由于受地形和区域实际情况限制，除穿越大化县江南乡坡冠

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路段可进一步优化调整出水源保护区外（业主

已承诺），路线难以避让上述其它环境生态敏感区和城乡规划区。

河池市人民政府以河政函〔2016〕126 号文同意路线穿越巴马县

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总体规

划（2013-2030）》等 3 处县级城乡规划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以《关于征求贺州至巴马公路（都安至巴马段）经过饮用水

源保护区和乡镇规划区有关意见的复函》（2016 年 8 月 12 日）

同意路线穿越大化县都阳镇板么红水河饮用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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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大化县境内的 7 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大化瑶族自治县江

南乡总体规划（2011~2030）》等 2 个乡镇级城乡规划区，马山县

人民政府以《关于贺州至巴马公路（都安至巴马段）经过百龙滩

镇红水河饮用水水源源保护区有关意见复函》（2016 年 6 月 30

日）同意路线穿越马山县百龙滩镇红水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

保护区。

公路沿线分布大气、声环境保护目标 48 处（45 处居民点，3

处学校）。评价范围发现国家级 I 级保护植物—锈毛苏铁约 27 株，

均不在占地区；国家 II 级保护植物—樟树 4 株（不在占地区）、

任豆 150 株（红线范围内 34 株）、金毛狗 72 丛（红线范围内 15

丛），自治区重点保护植物硬叶兰 4 丛，均不在占地区。

建设单位在落实《报告书》和我厅批复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后，可以减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

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路线走向、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

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设计、建设、营运管理要结合《报告书》的要求重

点做好如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做好路段土石方平衡设计，最大限度利用公路路基开

挖的土石方。尽量减少对耕地、公益林的占用。公路排水设计要

满足沿线原有的水利、排灌要求，项目建设造成农田灌溉设施被

破坏的，应予以恢复。按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

作，及时对临时施工场地进行植被恢复。1 号、2 号、7 号取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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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 号、9 号、10 号弃渣场应重新选址，8 号、9 号、10 号、11

号临时堆土场应布设在工程永久占地区内，新选址需避开地质公

园、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敏感区域。禁止在饮用水源

保护区等敏感区范围内设置排污口、服务区、养护站、施工营地、

渣场等临时占地。

（二）施工单位应向当地环境保护局申报施工期排污许可登

记。晴天施工应定期对施工场地、路段洒水降尘，材料运输车辆

要有防洒落措施。混凝土拌合场、沥青拌合站等临时施工场地应

在居民点、学校等环境敏感点下风向 300米以外选址。

（三）桥梁施工须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采用“钢围堰+钻孔

灌注桩”施工工艺，严禁将弃油及施工弃渣等向水体倾倒。施工废

水经中和沉淀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

级标准后尽可能回用。施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

林浇灌。

（四）沿线各声敏感点路段施工须严格控制中午、夜间休息

时间段高噪声机械作业，防止噪声扰民，学校路段施工不得在上

课时间从事高噪声机械作业活动。

（五）拟建公路占地区金毛狗（15 丛）和任豆（栽培，34 株）

采用就近移栽保护措施，其余不在路线占地区内的保护植物乔木

采取挂牌原地保护措施。

（六）各处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隧道管理站污水均采

用微动力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污水经处理满足《污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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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排放标准后尽可能用于站场绿

化。沿线服务区餐厅厨房应设置油烟净化设备。

（七）对营运中期噪声预测超标的声环境敏感目标，采取设

置声屏障、安装通风式隔声窗等方式，确保其声环境质量达到《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所需费用列入项目环

保投资。

（八）制订《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并将其纳入当地应急

预案系统。穿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路段设置路面径流收集系统和

事故应急池，将路面径流引至保护区外排放；安装加强型防撞栏，

设置进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警示标志。

（九）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

确环境保护条款和责任。施工期要开展环境监理，定期向我厅上

报施工期环境监测数据报告。

（十）落实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

制方案》（环发〔2015〕162 号），公开项目环境信息，接受社会

监督，并主动做好项目建设和运营期与周边公众的沟通协调，及

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采纳公众的合理意见，满足公众合

理的环境诉求。

（十一）初步设计阶段需进一步优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

实环境保护投资。

三、合理进行道路两侧建筑规划，在主线中心线两侧 167 米、

澄江连接线中心线两侧 55 米、都阳连接线中心线两侧 50 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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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连接线中心线两侧 65 米、大化连接线中心线外两侧 93 米、渡

口支线中心线两侧 11 米、百马支线中心线两侧 10 米范围内不宜

新建噪声敏感建筑；如需进行敏感建筑建设，新建建筑自身应采

取相应的降噪措施。

四、建议河池市、南宁市、都安县、大化县、巴马县、马山

县人民政府优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尽可能避免项目穿

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业主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五、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并依法申报排污许可证。项目开工建设前应向项目所在地的环境

监察机构进行开工备案。在落实本批复和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后，建设单位可自行决定项目投入试运行的具体时

间，试运行前请以书面形式报我厅备案并函告当地环境保护部门，

作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依据。试运行期内，按国家和

自治区规定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经验收合格后方可

投入正式运行，未通过验收的，则停止运行整顿。未落实本批复

和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擅自投入试运行或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工作未通过擅自投入运行的，承担相应的环保法律责

任。

六、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 20 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书》

送达河池市、都安县、大化县和巴马县环境保护局、自治区环境

监察总队，并按规定接受辖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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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厅委托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组织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监督检查，河池市、都安县、大化县和巴马县环境保护局按规

定对项目建设期执行环保“三同时”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发现

环境问题及时上报我厅。

八、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 5 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

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路

线走向、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到我厅重新报批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6年 9 月 21 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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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河池市、南宁市、都安县、大化

县、巴马县、马山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局，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
环境保护技术中心，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

–––––––––––––––––––––––––––––––––––––––––––––––––––––––––––––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6 年 09 月 22 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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